
扬子江粮食物流港西库区及筒库库区道路维修浇筑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AP2024072200005）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

一、招标条件

本扬子江粮食物流港西库区及筒库库区道路维修浇筑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

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江苏华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小型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扬子江粮食物流港西库区及筒库库区道路维修浇筑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扬子江粮食物流港西库区及筒库库区道路维修浇筑项目:

投标人资质条件：

（1）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在有效期内；

（2）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3.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系已在投标人单位注册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7-22 09:00到2024-07-26 17:30

获取方式：至江苏天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地址：靖江市同康花苑北区D-2-11）领取招

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8-08 14:30

递交方式：现场提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8-08 14:30

开标地点：江苏华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4楼会议室

七、其他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扬子江粮食物流港西库区及筒库库区道路维修浇筑项目，项目出资比例

为100%，招标人为江苏华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

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靖江市新港大道

建设规模：小型

招标控制价：1526218.92元，最高限价：1455907.97元

计划工期：60日历天

招标范围：扬子江粮食物流港西库区及筒库库区道路维修浇筑项目工程量清单范围。

付款方式：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审核价的70%，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一年后付至审核价的95%，余款自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后付清。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质条件：

（1）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在有效期内；

（2）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3.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系已在投标人单位注册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3.3 投标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应具备的其他要求：

（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仅限于

以下情形：

①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交纳社会保险；

②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③在其他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

（4）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

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

工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

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

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注：以上在建工程是指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职务。此项评审方式为承诺制，如查

实投标人在《诚信投标承诺书》中虚假承诺，按弄虚作假处理。

（5）其他：/

（6）投标人为拟派项目负责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时间要求：2024年4月-2024 年6月，

其他要求：应载明缴费单位名称、姓名、缴费时间，并盖有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

证明电子专用章，不能提供养老保险缴纳证明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军事管理、事业单位



等的人员、须由所在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退休人员（不超过65

岁）提供退休证明。

3.4 业绩要求

是否有此类要求：☑否

3.5信誉要求：投标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1）在江苏建设工程招标网的曝光台上被曝光且正在曝光期间的；

（2）在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的曝光台上被曝光且正在曝光期间的（曝光仅限

以下行为：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以他人名义投标、骗取中标、转包、违法分包）；

以上被曝光的不良行为，有相关部门正式公文证明行政处罚已被取消或处罚期已满的除

外。

3.6投标人不得有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情形。

注：3.3（3）、3.3（4）、3.5、3.6项评审方式为承诺制，如查实投标人在《诚信投标

承诺书》中虚假承诺，按弄虚作假处理。

3.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采用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2项的规定。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为：2024年7月22日至2024年7月26日。

4.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至江苏天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地址：靖江市同康花苑北区D-

2-11）领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截止时间

5.1 投标截止时间为：2024 年8月8日14时30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s://www.jszbtb.com/#/bulletin?page=1&category_id=88）发布。

7. 其他要求

7.1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估法。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江苏华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靖江新港大道118号

联  系  人： /

电  话： /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天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靖江市同康花苑北区D-2-11

联  系  人： 杨洋



电  话： 15861005240

电  子  邮  件： 247720421@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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